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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經辦人／部門  

 

I. 建議在 2008年 12月 17日的立法會會議席上動議

一項休會待續議案，以便議員可就有關中小型

企業的進一步支援措施的事項進行辯論 

 
 主席表示，在 2008年 12月 1日的會議上，委員促
請政府當局制訂更多具體措施，務求切實地增加貸

款機構的信心，藉提供信貸及引入更多支援措施以

協助中小企業。鑒於中小企業目前的困境及全球金

融危機對香港經濟的影響，張宇人議員在該次會議

上建議，應在 2008年 12月的立法會會議上提供一個
機會，讓議員就進一步支援中小企業的措施表達意

見及讓政府當局作出回應。由於此項建議於 2008年
12月 1日在經延長的正式會議時間結束後提出，事務
委員會要求秘書研究跟進此事的安排。  
 
2. 主席表示，舉行是次特別會議，是為了討論如
何實行張議員的建議。經考慮秘書處的意見後，他

請委員支持他以事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根據《議

事規則》第 16(4)條在 2008年 12月 17日的立法會會議
上就 "中小企業因銀行收緊銀根面對的困境 "，動議
一項休會待續議案。他請委員參閱於會議上提交的

議案措辭。  
 
3. 事務委員會普遍支持擬議的休會辯論和議案措
辭。委員商定，主席應作出預告，表示他將根據第

16(5)條在 2008年 12月 17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動議一項
議案。委員察悉該次立法會會議已編排了兩項議員

議案辯論，並同意應請求內務委員會支持以下事

項：  
 

(a) 除了就不具法律效力的議員議案進行其他
兩項辯論外，亦在 2008年 12月 17日的立法
會會議上進行該項休會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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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此情況下編配的時段，不會算作主席本人
以個別議員身份獲編配的時段；及  

 
(c) 要求立法會主席考慮行使其酌情權，把休

會辯論的時間延長至超過一個半小時，讓

所有希望在休會辯論中發言的議員均可發

言。  
 
4.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2時30分結束。  
 

(會後補註：主席已在 2008年 12月 17日的立法會
會議上動議一項休會待續議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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